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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商务外经〔2015〕5号

 

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厦门、平潭片区管委会：

根据《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为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水平，省商务厅制定了《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境外投资

暂行办法》（见附件)。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福建省商务厅

2015年4月 22日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境外投资

开办企业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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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进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国际化、法治化投资环境，根据《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注册地在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境外投资，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境外投资，是指企业通过新设、并购及其他方式在境外拥有非金融企业或取得既有非金融企业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及其

第三条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片区管理机构（以下称“备案机构”）负责权限内企业境外投资备案管理。

第四条  备案机构对境外投资实行备案管理。

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需实行核准管理的，按照《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执行。

敏感国家和地区是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建交的国家、受联合国制裁的国家或商务部公布的其他实行核准管理的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是指

共和国限制出口的产品和技术的行业、影响一国（地区）以上利益的行业。

　　企业境外投资不得有以下情形：

　　（一）危害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我国法律法规；

　　（二）损害我国与有关国家（地区）关系；

　　（三）违反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

　　（四）出口我国禁止出口的产品和技术。

第五条  企业申请境外投资备案的，应向备案机构提交以下材料：

　　（一）境外投资备案申请表；

　　（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第六条  备案机构应在企业交齐本办法第五条所规定的材料，并确认材料符合规定形式后,于当日内完成备案并制发《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书》）。

　　企业提交备案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备案机构应在收到备案申请材料后当即告知。

第七条  企业境外投资经备案后，原《证书》载明的境外投资事项发生变更的，企业应当向备案机构办理变更手续。

　　终止已设立境外投资企业的，应向备案机构申请终止备案。

　　变更和终止备案的程序，参照本办法第五、第六条执行。

第八条  企业境外投资备案后，持《证书》办理外汇、海关、外事等相关手续，并可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国家有关政策支持。

第九条  企业自领取《证书》两年内，未在投资目的国（地区）完成有关法律手续或未办理本办法第八条所列境内有关手续的，《证书》自

展境外投资，应按照本办法规定重新办理备案。

第十条  备案机构对境外投资主体实行诚信管理。企业应保证全部申报事项和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并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开展境外投

第十一条  企业境外投资行为规范，参照《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规定执行。备案机构负责事中事后监管，督促企业办理再投资备案，向驻外

记，接受驻外使（领）馆的指导，按时报送统计资料，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落实各项人员和财产安全防范措施，建立突发事件预警机制和应急

外突发事件等。

第十二条  企业提供虚假申请材料，不如实填报境外投资备案申请表，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境外投资备案的，备案机构应撤销《证书

企业诚信档案，该企业三年内不得享受国家有关政策支持。

第十三条  事业单位法人开展境外投资、企业在境外设立非法人企业、企业控股的境外企业境外再投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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